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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

年

4

月

16

日 星期四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湘佳股份”）首次公

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２

，

５６３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４１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６３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９．６３

元

／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３７．８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２５．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４０％

。

湘佳股份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发行“湘佳股份”

Ａ

股

１

，

０２５．２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

理等方面，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

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

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７４２

，

３８０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６

，

０１１

，

３２６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９２

，

０２２

，

６５３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９２０２２６５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３６５．１３１３４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

５０％

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６．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０６．７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

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４０２５２９０４％

，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１６２．２８０６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

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２０３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泰生物”、“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

４

，

３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５１８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

商”、“国金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３６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量为

３

，

０５２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

量为

１

，

３０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８．７５

元

／

股。

万泰生物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万泰生物”股票

１

，

３０８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报价剔除规则、申购和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的规定，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

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披露。

３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１９４

，

７１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６

，

０５７

，

０９０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１３６１６９０％

。

配号总数为

９６

，

０５７

，

０９０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９６

，

０５７

，

０８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３４３．８１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６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３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３

，

９２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４０８５０７１％

，申购倍数为

２４４７．９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上

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摇号

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24,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414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金田铜业” ，股票

代码为“601609”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55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24,2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9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2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42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1,78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17,181,590 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422,539,414.50 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618,410 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4,050,585.50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24,179,224 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58,373,917.20 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20,776 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136,082.80 元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应缴款金额

（元）

实际缴款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1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机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2,597 17,010.35 0.00 2,597

2 樊崇娇 樊崇娇 2,597 17,010.35 0.00 2,597

3 伍学明 伍学明 2,597 17,010.35 0.00 2,597

4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597 17,010.35 0.00 2,597

5 徐俭芬 徐俭芬 2,597 17,010.35 0.00 2,597

6 于国柱 于国柱 2,597 17,010.35 0.00 2,597

7 周文伟 周文伟 2,597 17,010.35 0.00 2,597

8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2,597 17,010.35 0.00 2,597

合计 20,776 136,082.80 0.00 20,776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639,186 股，包销金额为 4,186,668.30 元，包销比例为 0.26%。

2020 年 4 月 16 日（T+4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1-87827953；0571-87821503；0571-8782513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16

日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富趋势”、“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４８１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１

，

６６７

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６６．６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

。 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

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５５．８６０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３５％

，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０．８１９３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战略配售调整后的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３１．０８９３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２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４８０．０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９．８０％

。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１

，

６１１．１３９３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

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财富趋势”股票

４８０．０５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

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

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

式确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

配一个编号。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３

，

７３６

，

９９３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１６

，

０７７

，

８３９

，

０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８５７８７％

。 配号

总数为

３２

，

１５５

，

６７８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３２

，

１５５

，

６７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３４９．２０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

网上、网下发行规模进行调节，将

１６１．１５

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

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９６９．９３９３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６０．２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６４１．２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３９．８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９８８０９８％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财富趋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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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徐永寿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5日收到公司大股东徐永寿先生关于计划减

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

持本公司股份101,628,04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52%）的股东徐永寿先生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23,845,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2%）。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的名称：徐永寿

2、截止本公告日，徐永寿持有公司股份101,628,0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52%。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计划

1、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23,84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2%。

4、减持期间：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

6、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二）截止本公告日，徐永寿先生无尚未到期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相关股东此前已披露的意

向、承诺一致。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徐永寿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徐永寿先生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的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5、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后，徐永寿先生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四、备查文件

1、徐永寿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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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8、议案9均因未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议案12因未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故议案6、议案8、议案、议案12经股东大会表决未通过，除此之外，没有修改或新增议

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15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15日，其中：

①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1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②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

202会议室；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原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出席现场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285,649,200股，占公司总股本

706,118,997股的40.4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8,431,2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1％。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受疫情影响，独立董事

王保忠先生以视频方式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审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11均为普通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

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赞成为通过；议案12为特别决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

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为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第6项议案、第8项议案、第9项议案、

第10项议案和第12项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第6、8、9、12项

议案均需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920,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432％；反对41,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5％；弃权14,11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647％；反对4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1％；弃权14,11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9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392％；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5％；弃权14,11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042％；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66％；弃权14,11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9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392％；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5％；弃权14,11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042％；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66％；弃权14,11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80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053％；反对158,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0％；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5879％；反对158,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09％；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关于公司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90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392％；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5％；弃权14,11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042％；反对5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66％；弃权14,119,1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9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1647％；反对4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1％；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647％；反对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1％；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284,089,900股，在表决

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议案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度融资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815,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087％；反对147,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85％；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2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405％；反对147,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383％；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1647％；反对4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1％；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647％；反对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1％；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284,089,900股，在表决

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议案9：关于向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1042％；反对5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1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042％；反对5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6％；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284,089,900股，在表决

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议案10：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关于向宁夏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80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048％；反对159,7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5799％；反对159,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89％；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因公司独立董事王幽深先生在宁夏银行担任独立董事的任期于2019年12月20日届满且离任

尚未超过十二个月，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但并无任何股东需就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1：关于公司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9,80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3048％；反对159,7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5％；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64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5799％；反对159,7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89％；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12：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0,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1647％；反对42,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1％；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1647％；反对4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141％；弃权14,117,5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70.6212％。

关联事项说明：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代表股份284,089,900股，在表决

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会议同时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1、3-12经公司八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议案2经公司八届二次监事会审议通过。 具

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2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马楠律师、王璐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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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起步股份”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01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

称为“起步转债” ，债券代码为“113576”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规模为52,000.00万元，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9日，T-1日）收市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

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若认购不足52,000.00万元的部分则由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余额包销。

一、本次可转债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20年4月10日（T日）结束，配售结果如下：

类别 配售数量（手） 配售金额（元）

原股东 61,108 61,108,000

合计 61,108 61,108,000

二、本次可转债网上认购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0年4月14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交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可转债网上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类别

认购数量

（手）

认购金额

（元）

放弃认购数量

（手）

放弃认购金额

（元）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451,567 451,567,000 7,325 7,325,000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数量

为7,325手，包销金额为7,325,000元，包销比例为1.41%。

2020年4月16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

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债券登记申请，将包销的可转债登记至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如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

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电话：010-6655166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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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发行人苏

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秋电子” ）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于2020年4月15日（T+1日）主持了春秋电子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春秋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84526

末“6”位数 192783

末“7”位数

2763317,�4013317,�5263317,�6513317,�7763317,�9013317,

1513317,�0263317,�5308470

末“8”位数 79207776

末“9”位数

727677313,�852677313,�977677313,�602677313,�477677313,

352677313,�227677313,�102677313,�668793160

凡参与春秋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69,02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春秋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6日


